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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17     证券简称：宇通重工     编号：临 2022-011 

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往来需要，

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，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。 

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框架协议有效期：自各方履行决策程序并加盖公章后至

2025 年 6 月 30日止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鉴于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已签订的

《2019 年-2022 年关联交易框架协议》协议即将到期，为继续充

分利用关联方的资源优势和管理经验，发挥协同效应，增强企业竞

争力。经友好协商，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签订《2022年-2025年关

联交易框架协议》。 

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自各方履行决

策程序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、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郑州市管城区宇通路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26,293.1223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汤玉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000170001401D 

经济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 

主营业务：客车、客车零部件、专用车的设计、研发、生产与

销售等。 

股东情况：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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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.55%，其他公众股东持股 59.45%。 

关联关系：同一实际控制人 

2、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 1100 号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0,628.2429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杨张峰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132200944J 

经济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 

主营业务：房屋租赁、物业管理、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等。 

股东情况：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54.16%股权，

郑州通泰万合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持有 5.36%股权，其他公

众股东持有 40.48%股权。 

关联关系：关联自然人控制的企业 

3、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郑州高新开发区长椿路 8号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80,000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汤玉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100749214393L 

经济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营业务：工程机械、混凝土机械、专用汽车的生产、销售和

租赁，新能源汽车及其电池、电机、整车控制技术的开发、设计、

制造与销售、技术服务。 

股东情况：郑州通泰志合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持有 85％

股权，郑州亿仁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15%股权 

关联关系：控股股东 

4、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第八大街以东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40,000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赵殿华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10074251254X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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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性质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) 

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,房屋租赁，房地产中介服务，

物业服务。 

股东情况：郑州亿仁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16.11%股权，其他自

然人持有 83.89%股权。 

关联关系：关联自然人控制的企业 

5、拉萨德宇新融实业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部经济基地大楼五层 1510号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,000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曹建伟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40091MA6T3BD54W 

经济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营业务：汽车租赁，数据库服务与管理，互联网运营和推广，

信息技术咨询等。 

股东情况：郑州通泰志合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持有 85％

股权，郑州亿仁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15%股权 

关联关系：同一实际控制人 

三、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主体 

甲方：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丙方：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丁方：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

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拉萨德宇新融实业有限公司 

以上主体单独称为“一方”，合称为“各方”；除一方自身（包

括自身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/单位）外的其他各方，统称为“合

同相对方”；“上市公司”指甲方、乙方、丙方中任一方。 

（二）交易总量 

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，以上市公司上年经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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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际关联交易发生额为依据，并综合考虑下一会计年度的业务

发展情况，预计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，并按照各方授权履行审

议程序。 

在协议有效期内，下一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在经过各方履

行审议程序前，当年的关联交易可参照前一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

度执行。 

（三）交易内容 

上市公司与合同相对方所发生的交易包括：采购或销售原材

料、自制件、产成品、商品、设备等，接受或提供劳务、物业服务、

租赁服务、保洁服务、融资服务、咨询服务、销售服务、信息服务、

试验检测服务等，接受金融服务，委托开发等交易等。 

1、采购原材料、半成品、产成品、商品、设备等，接受劳务、

服务等 

质量检验：按照采购方的质量要求确定检验标准。 

交易价格：根据交易实际情况和市场状况，对标其他非关联方

发生的交易、市场同类交易情况等。 

2、销售原材料、自制件、产成品、商品、设备等，提供劳务、

服务等 

服务检验：按照合同相对方的质量要求确定检验标准。 

交易价格：根据交易实际情况和市场状况，对标其他非关联方

发生的交易、市场同类交易情况等。 

3、金融服务 

上市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和合同相对方等进行包括但

不限于票据、提供担保、财务/融资顾问业务，信用鉴证及相关的

咨询/代理业务、代理保险业务、保理业务等。（根据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时承诺，不在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） 

定价原则：费率或利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，国家没有规定

的，按照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，同时也不高于宇通集团及其他关

联方向其成员企业提供同类业务收费水平的原则，由双方协商确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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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金融服务涉及的授信金额或交易金额，由合同各方协商

每年度具体额度，做为交易额度上限。自合同各方完成各自审批程

序后生效。 

4、其他关联交易 

根据各方的优势，合同一方销售商品时需其他方提供的按揭

贷款、融资担保、融资租赁、代理保险业务、商业保理等服务；合

同一方向其他方提供的员工优惠购房及后续管理服务；其他促进

各方经营相关的交易；协议有效期内根据业务需求新增加的符合

各方利益的关联交易等。 

定价原则：费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，国家没有规定的，按

照不高于同业水平，同时也不高于合同相对方向各自的其他成员

企业提供同类业务收费水平的原则，由上市公司与合同相对方协

商确定。 

上述各项交易若一方为上市公司的，应当确保定价公允且保

障上市公司利益；若交易双方皆为上市公司的，应当确保定价公允

且不得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。 

付款方式：同与其他非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或者由上市公司与

合同相对方在签订正式的交易协议时协商确定。 

（四）总体定价原则 

1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政府定价、市场价、协议价的顺序确

定价格，即有政府定价的根据政府定价确定交易价格，无政府定价

的按照市场价格确定，无市场价格或市场价格难以确定的由各方

协议定价。 

2、政府定价和市场价依据国家政策的变化或市场波动情况适

时作适当的调整。 

3、采用市场价或协议价时，可以视不同的关联交易情形采用

下列定价方法： 

（1）成本加成法，以关联交易发生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非关

联交易的毛利定价； 

（2）再销售价格法，以关联方购进商品再销售给非关联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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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减去可比非关联交易毛利后的金额作为关联方购进商品的公

平成交价格； 

（3）可比非受控价格法，以非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关联交易

相同或类似业务活动所收取的价格定价； 

（4）交易净利润法，以可比非关联交易的利润水平指标确定

关联交易的净利润； 

（5）利润分割法，根据各方对关联交易合并利润的贡献计算

各自应该分配的利润额。 

4、交易各方所确定的协议价格具有最高的约束力，但在各方

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变更调整。 

（五）其他条款 

1、本协议有效期自各方履行决策程序并加盖公章后至 2025年

6 月 30日止。 

2、公司选择合同相对方之外的其他同类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

或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各种合作的权利，不因本协议的签署而受

到任何限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


